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年 1月 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阅，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质押申请银行贷款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用自有资产抵质押向银行申请贷款能够促进公司经营发展并满足

项目建设的需要。本次抵质押融资遵循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融资利率参考市场情况，符合市场原则。

同时，公司及子公司医药电商资信及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申请

贷款事项。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1、本次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  

2、经审核，田丹先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及个人品德，不存在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聘任田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独立董事：刘景伟   吴锋   王迅  

2019 年 1 月 17 日 




